附件1
项目需求
1、 项目名称：2026年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花卉景观植物及园林耗材采购项目
2、 采购需求
（1） 采购目标与用途
本项目拟通过评选方式选定一家具有花卉、景观植物及园林耗材（种植土、棕绳）销售资格的供应商，根据我馆需求时间进行货物供应。在重要节庆，通过时令花卉摆放营造热烈喜庆、庄重典雅的节日氛围；针对馆内因自然原因、人为踩踏等因素造成的受损景观，利用同品种或更优种类植物进行补植与恢复；在现有景观基础上通过丰富景观植物种类、增加亮点植物等方式进行优化；采购种植土、棕绳等必要耗材，保障日常绿化养护与应急布置需求。通过本次采购，旨在烘托节日氛围，维护景观的完整性和延续性，提升园林景观面貌，增强游客参观体验。
（2） 标的物
   花卉、景观植物及园林耗材，详见附件2需求清单。   
（3） 功能性能
 见附件2需求清单之“规格”及“备注”。
（4） 数量
 见附件2需求清单之“数量”。
（5） 商务要求
[bookmark: _GoBack]1.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至2026年12月10日前的任一采购人指定时间，其中五一节、“中秋·国庆”双节花卉为假日前提供，需充分考虑市场供应备货，其他景观植物及耗材采购人提前3个工作日通知。
2.交货地点：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3.交货方式：按采购人需求时间供货，供应商将约定货物运送至采购人指定的场地交付。
4.付款方式：约定货物运送至采购人指定场地且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供应商提供等额增值税普通发票后十个工作日内，采购人以转账方式向供应商支付该批次货款。
注：（1）供应商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及付款申请后进行支付结算，付款方式均采用公对公的银行转账，供应商接受转账的开户信息以采购合同载明的为准。
（2）如供应商未按照采购人要求提供或迟延提供发票及相关凭证材料，则采购人有权延迟或拒绝支付合同相应款项且不承担任何违约或损失赔偿责任。
（3）供应商变更收款账户的，应当在变更后1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采购人，因供应商未及时通知导致的不利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在变更通知送达采购人前，采购人按原账户信息进行价款支付的，视为已完成支付义务。
5.履约验收：
（1）履约验收的主体：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2）验收时间：供应商将货物送达采购人指定地点并提出验收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
（3）验收方式及程序：
①验收方式：自行验收。
②验收程序：分批次验收。
（4） 履约验收内容
①技术履约验收内容：按本项目评选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供应商的评选申请文件及承诺与采购合同约定标准进行技术履约验收。
②商务履约验收内容：按照评选文件商务要求及供应商响应内容与采购合同约定进行商务履约验收。
（5）验收标准：按评选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诺与本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双方如对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的约定标准有相互抵触或异议的事项，由采购人在响应文件中按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比较优胜的原则确定该项的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6）履约验收其他事项：其他未尽事宜参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及评选文件相关规定组织验收。
6.违约责任
（1）供应商拒绝提供服务的、或单方面撤销或无故不履行合同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金额20%的违约金，供应商支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损失的，应当赔偿采购人的损失。
（2）供应商所交货物品种（如有）、规格、质量不符合约定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另行承担500-1000元/次的违约金，且供应商应在采购人要求的期限内更换，供应商未在期限内更换或经更换后仍不符合约定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金额20%的违约金，供应商支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损失的，应当赔偿采购人的损失。
（3）供应商逾期交货的，每逾期一天按合同总额千分之二累计向采购人偿付逾期交货的违约金，逾期超过3天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金额2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损失的，应当赔偿采购人的损失。
（4）本合同项下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鉴定费、保险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差旅费等费用。
7.解决纠纷的方式及其他约定事项
（1）本项目在执行中如有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均同意向采购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在项目执行中采购人有权根据实际需要合理调整供应计划，对部分花卉绿植品种进行调增、调减或延长供应周期。
（3）由于供应商原因，在执行过程中造成第三方利益受到损害时，由供应商承担第三方全部经济损失。
8.供应商应具有附件2需求清单内全部货物的销售资质。
9.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